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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帮扶，实现涉案未成年人教育有效率达 100%

湖南首个！她的名字被写进省两会检察工作报告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刘士琳

“希望大人看到表现异常的少年时多问一句，多关心一
下”“听了检察官阿姨的讲解，我知道了法律对我们孩子有
哪些保护”“我长大后想当检察官”……5 月 27 日至 28 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在常德津市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
检察开放日活动，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工作的一张“名
片”——“玉芳姐姐工作室”的主要成员熊玉芳、刘扬、程
秋蕾等和津市市第二小学的学生、家长、老师一同探讨未成
年人保护话题，孩子们畅所欲言，检察官们一一回答。

“玉芳姐姐工
作室”是湖南省首
家以检察官个人名
字命名的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室，经过
4 年的努力，获得
了 社 会 各 界 的 认
可，被写入湖南省
两 会 检 察 工 作 报
告，入选全国文明
实 践 志 愿 服 务 项
目，被授予湖南省

“ 青 少 年 维 权 岗 ”
“常德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称号。

“玉芳姐姐工作室”中的“玉

芳姐姐”全名叫熊玉芳。

39 岁的熊玉芳现任常德津市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2017 年，

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部

署，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阵地

“玉芳姐姐工作室”时，她任职

的是监所科长，其业务能力获得

了大家的认可。

任监所科长期间，她带头争

创湖南省第四届、五届派驻监管

场所二级规范化检察室；被常德

市检察院抽调办理了涉案金额达

十多个亿、涉案人员达 20 人的特

大网络传销案，办理才某某等 25

人、田某等 11 人等一批恶势力犯

罪案件。田某案、才某某案都被

评为市级优秀案件。

“我非常喜欢和孩子们交流，

很多孩子会跟我说，我更想成为

像你一样的人，成为一名检察官。

我感觉自己找到了‘接班人’。”

熊玉芳笑着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经过 4 年的努力，这个湖南省

首家以检察官个人名字命名的未

检专门机构，被写入湖南省两会

检察工作报告，被授予湖南省“青

少年维权岗”称号。

“现在我们把未成年受害

人带到公安机关之后，会马

上和玉芳进行联系，由检察

机关的工作人员陪同完成询

问、人身检查、心理干预等

一系列工作，很好地避免了

由办案给受害人带来的二次

伤害。”津市市公安局法制办

主任张杰说。2020 年 6 月 3 日，

津市检察院、公安局、卫健

局联合成立的未成年被害人

“一站式”取证中心在津市检

察院“玉芳姐姐工作室”工

作区揭牌成立，系常德市首

个 未 成 年 被 害 人“ 一 站 式 ”

取证中心。

“之前有些家长会觉得公

安机关已经询问过我的小孩

了，为什么检察机关又来问，

反反复复地对小孩询问会给

小孩子心理上带来伤害。”熊

玉芳告诉记者，自从“一站式”

取证中心启用后，为完善性

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办理机制、

解决办案过程中对未成年被

害人造成的“二次伤害”问题、

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未成年人

的特殊保护，津市检察院联

合津市市公安局、津市市卫

生健康局制定了《“一站式” 

取证工作实施方案》，一次性

完成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

人身检查、伤情鉴定、辨认

等侦查取证工作。同时，“一

2018 年 1 月，“玉芳姐姐工作

室”受理了一起抢劫案，一个名

叫小兵（化名）的男孩伙同他人

参与实施一起抢劫。

承办检察官在复核小兵材料

时，小兵陈述他现在还未满 18 岁。

“对未成年人，我们检察机关

的办案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

而是否为未成年人又是审查案件

的关键情节，必须核实。”熊玉芳

介绍。很快，“玉芳姐姐工作室”

检察官驱车近 50 公里来到小兵的

出生地调查核实。到小兵曾就读

的中学查找其学籍信息，走访该

村的老人、特别是小兵的接生婆，

向村干部了解小兵的出生情况以

及当时村里是否存在户口登记错

误的现象……检察官们运用各种

可能查清小兵年龄的途径，了解

到当时村里户口登记不规范，确

实普遍存在新出生人员户口登记

错误的问题，周围的邻居也明确

表示小兵作案时还未满 18 周岁。

带着查获的信息，“玉芳姐姐

工作室”全体人员进行了讨论，

均认为，虽然户籍资料证实小兵

已成年，但该资料来源的真实性

存疑，且相关言词证据又证明小

兵系未成年人。本着有利于犯罪

嫌疑人的原则，从挽救未成年人

的角度出发，大家均同意作出对

小兵作案时尚未满 18 岁的认定。

湖南首家  这个未检专门机构以她的名字命名

“考上大学了，他第一时

间和我们分享。”“玉芳姐姐

工作室”成员刘扬告诉记者，

这是她加入工作室后印象非

常深刻的一件事。

2019 年， 犯 罪 嫌 疑 人 陈

东方（化名）涉嫌寻衅滋事

的案件移交到了“玉芳姐姐

工作室”。

陈东方当时是一名在校学

生，因为结交了一些社会上

的朋友，帮人打架出气，从

而涉嫌寻衅滋事被抓。考虑

到陈东方未成年，“玉芳姐姐

工作室”决定附条件不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是给未成

年 人 一 个 改 过 自 新 的 机 会，

是给孩子的一个期限，也是

给我们检察官的一个期限。”

熊玉芳说，对于主观恶性不

大、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

人，依法从宽。接下来，“玉

芳姐姐工作室”成员通过“周

报告、月总结”的方式对其

进行帮教，并与其父母沟通，

共同鼓励陈东方重拾读书的

信心。

“我们当时对他说，曾经

的你可能是家长头疼的孩子、

老师同学眼中不懂事的孩子，

但这都成为过去式了，未来

还很长，希望你吸取这次教

训，让自己成熟起来，不让

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我们

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不会比别

人差。”熊玉芳回忆说。

最终，陈东方考取了湖北

省的一所高校。收到通知书

的那一刻，他立马向“玉芳

姐姐工作室”的检察官姐姐

们报喜。

未成年人刘明明（化名）

的转变也让熊玉芳非常欣喜。

2019 年 3 月 8 日， 津 市

市检察院决定对涉嫌盗窃罪

的 刘 明 明 作 附 条 件 不 起 诉，

并给其六个月的考察期。在

考察期内，“玉芳姐姐工作室”

的承办检察官每个星期都与

刘明明通一次电话，每个月

要其书面汇报一次思想工作

情况，加上刘明明母亲的配

合 和 当 地 社 区 干 部 的 帮 助，

刘明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也明白了只有通过自己

的双手才能赚取财富的道理，

并提出自己想学理发的手艺。

随即，“玉芳姐姐工作室”帮

他联系了当地一位热情耐心、

技术过硬的理发店师傅。通

过近半年的学艺，刘明明掌

握了基本的洗、烫、染技术。 

另一名被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的未成年人小豪（化名），

于被考察期间，在常德市一

家餐饮店学习厨艺，深受同

事和食客的喜爱。考察期满

后，“玉芳姐姐工作室”了解

到，小豪遵纪守法，未有不

良行为，故决定对小豪不起

诉。

熊玉芳表示，通过对不捕、

不诉、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

年人定期回访，工作室坚持

一 周 一 电 话、 一 月 一 汇 报、

半年一总结的方式对涉罪未

成年人进行教育帮扶，还到

其所在的村居委会进行实地

调查，这一系列的随案整体

教育方式实现涉案未成年人

教育有效率达 100%。

站式”取证中心还兼具疏导、

救助功能，配置专业心理咨询

师，在询问过程中，全程关注

未成年被害人身体状况及心

理变化，注重心理疏导。对于

确有困难的未成年被害人进行

司法救助、定期心理辅导，帮

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如果我是家长，我该怎

么办？”熊玉芳告诉记者，她

经常用这个问题来提醒自己做

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玉芳姐姐工作室”成立

4 年来，津市检察院积极构建

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

法治宣传模式，通过送法进

校园、坚持法治副校长制度，

常态化开展相关活动，每年

法治宣讲 10 余次、受教学生

近万人，做到了从幼儿园到

高中、从乡村小学到职业高

中全年龄、全区域覆盖。同

时，选取居民较为集中的津

市桥北社区作为试点，以未

成年人零犯罪、零侵害为目

标，创建“未成年人双零犯

罪社区”。试点工作开展以来，

该社区未发现一起未成年人

犯罪及被侵害案件。

“虽然工作有时候很繁琐，

但每次看到未成年人犯罪就

觉得很心酸，我就想尽我最

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熊玉

芳说，“每次听到孩子们对我

说‘谢谢你，玉芳姐姐’，我

就觉得我的工作非常值得。”
挽救孩子  检察官跋山涉水为他查清年龄

精准帮教  涉案未成年人考上大学

避免二次伤害  成立首个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中心

“玉芳姐姐工作室”
成员刘扬带领孩子们玩
沙盘游戏。

熊玉芳（中）和工作室成员一起跟孩子们围坐谈心。


